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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  

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實施，目的是在

個人資料方面保障在世人士的私隱。條例適用於任何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

世人士(資料當事人)有關的資料、可切實用以確定有關人士身分的資料，

以及其存在形式令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資料。條例亦適用於任何控

制個人資料的收集、持有、處理或使用的人士(資料使用者)。  

  

條例簡介 

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載列六項保障資料原則，包括資料使用者在收集、持

有、準確性、保留期間、保安、私隱政策、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各方面，

必須遵從該六項原則的規定。  

  

保障資料第 1  原則:制定及提供個人資料(私隱)的政策 

所有教職員處理可供辨認的個人資料時務須提高警惕，應按照《個人資料

(私隱)條例》(第 486 章)的規定，實施有關收集、使用、保障和查閱資料

的政策及措施，確保個人資料受到保障。  

  

保障資料第 2 原則: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

學校當循合法及公平的方式收集學生個人資料；而收集資料的目的，是處

理學生申請、學生紀錄、舊生或由學校代表進行的聯繫及通訊活動事宜。持

有學生紀錄的用途包括作為與學生聯繫及通訊活動有關的聯絡、回覆及跟

進行動之用、傳訊及校友活動。學生向校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純屬自願。  

  

保障資料第 3 原則:個人資料保障 

學校對學生及家長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必須絕對保密。除非預先獲得學生及

家長的同意，否則有關資料(包括公開及轉移的資料)只可用於收集該等資

料時所述明的目的或與其直接有關的目的，或是條例所容許的目的上。  

學校必定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安排，以確保所持有的資料受到保障而不受

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、處理、刪除或其他使用所影響(儲存資料的地

點、儲存設備的保安措施及查閱資料人士的操守)。學生個人資料的保存

時間，將不會超過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所需時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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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資料第 4 原則:個人資料的使用及接受資料披露人士類別 

學生及家長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會供學校在工作上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的

職員使用(例如心理學家)。除此之外，學校職員在需要時亦只會向下列有

關方面披露該等資料：  

(a) 其他涉及評估學生的申請或向學生提供援助的有關方面，例如教育局、

社會福利署等；或  

(b) 學生/家長同意向其披露資料的人士/機構；或  

(c) 由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向其披露資料的人士/機構。  

在上述情況下，該等人士亦只可將學生資料用於指定目的上，即必須與學

生申請或接受服務或援助有關連。  

  

保障資料第 5 原則: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 

除了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規定的豁免範圍之內，學生/家長有權就學

校備存有關學生的資料提出查閱及改正要求，但並不包括已達成使用的目

的後而刪除的個人資料。學生的查閱權利包括在繳付所需費用後，取得學

生要求的個人資料的複本一份。查閱或改正資料要求應以書面提出(收到

書面申請時要蓋上日期)，學校會於收到學生/家長查閱資料要求申請表後

四十天內回覆。根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，在下述情況下，學校有可

能拒絕接受學生改正資料的要求，並將拒絶查閱及改正資料的原因，記錄

在學校備存的記錄簿，拒絶查閱及改正資料的詳情如下：  

(a) 要求不是以書面提出；  

(b) 學校有理由相信所持有的個人資料並非不準確；  

(c) 學校不獲提供充分資訊，以確定學校所持有的個人資料並不準確；  

(d) 學校有理由不信納該項要求所提出的改正是準確的；或  

(e) 有另一資料使用者控制該等資料的使用，而控制的方式禁止校方依

從該項要求，則校方會通知學生關於該資料使用者的地址及姓名或

名稱。  

  

保障資料第 6 原則:個人資料的準確性 

請學生/家長確保所提供的資料正確無誤。學生如對所提交的個人資料有

任何查詢，或對所提供的資料有任何更改，請與校務處聯絡。     

  

參考資料：  

1. 香港法例第 486 章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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